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优中期考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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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
中期考核表

	培优候选人姓名
	：
	

	培优候选人学号
	：
	

	培优候选人所在学院
	：
	

	学 科 专 业
	：
	

	导师姓名
	：
	

	副导师姓名
	：
	

	研 究 方 向
	：
	

	培优起止日期
	：
	

	联 系 电 话
	：
	

	电子信箱 (Email)
	：
	

	填写日期
	：
	
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院制表
填  写  说  明

一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培育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候选人（简称“培优候选人”）在培育满一年后须填写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优中期考核表》（简称《中期考核表》），以此作为培育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工作实施情况的跟踪、管理的主要依据。

二、培优候选人应认真阅读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培育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试行办法》，在学期工作的基础上，如实申报《中期考核表》中的各项内容，要实事求是，逐条认真填写，表达要明确、严谨，如实反映此阶段内的研究进展情况。

三、《中期考核表》应用A4纸张打印，于左侧装订成册。各栏目空格不够时，请自行加页。

四、《中期考核表》一式五份（至少一份为原件），培优候选人须于培育满一年前20天完成该《中期考核表》，由导师（如没有配备副导师，则副导师一栏可不填。）和所在学院审查签署意见后，连同相关材料（含此阶段已发表或接受发表学术论文清单与论文复印件、其他书面说明材料等）一套，一并报研究生院培养处。

五、研究生院培养处咨询电话：84892491。

	中期考核报告正文撰写提纲
（可根据需要另加内容）

一、本年度培优工作研究内容计划情况

二、本年度培优工作研究内容完成情况
三、本年度培优工作阶段性成果及预期成果完成情况
四、本年度培优工作研究内容未完成情况

五、存在问题、建议及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六、下一年度培优工作计划
七、本年度已发表或接受发表学术论文复印件、论文被引用情况及其他书面材料等

培优候选人签字： 

年    月    日

	导师意见

	导师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副导师意见（没有可不填）

	副导师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所在学院审查意见：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专家组评审意见

	专家组组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

	专家姓名    
	职称      
	专家姓名    
	职称      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研究生院审查意见：

	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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